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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務員的貪腐問題為全球性議題，世界各國為建立廉能政府、防止政

府官員貪污腐敗，除了從刑法上提高貪污罪的刑責外，多數國家以訂定「陽

光法制」作為防治公務員貪腐的重要政策，其中要求政府官員揭露個人財

產被視為預防貪污的有效政策之一。我國對於防止公務員貪腐推動亦不遺

餘力，為澄清吏治，陸續建置多部陽光法案，其中於民國 82年制定之「公

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堪稱我國第一部陽光法案。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為政風人員

依法律應執行之工作項目，並為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 條規定政

風機構掌理事項。107 年度法務部（以下稱「本部」）暨所屬機關於「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法」業務推動重點有二，一為宣導申報義務人同意授權利用

網路介接方式向政府機關及金融機構取得大部分財產資料後據以申報，二

為使用網路申報功能；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業務之推動，因應

該法修正草案於 107 年 5 月 2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 107 年 6 月 13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63581 號總統令公布，本部暨所屬機關積極以多元

方式加強宣導修正重點，俾利機關公職人員執行業務有所遵循，避免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適用對象、關係人因不諳法令而觸法，以下就相關執

行成效進行說明。 

貳、各主管機關暨所屬機關申報義務人財產資料授權查調比例 

本部暨所屬機關 107 年辦理定期申報人數計 1,287 人，其中有 1,239

人以網路授權之方式查調財產資料，其平均比例為 96.27%，較 106 年度之

59.56%有顯著提升。 

政風機構名稱 定期申報人數 辦理授權人數 辦理授權人數比例 

法務部政風小組 23 22 95.65% 

最高檢察署政風室 6 5 83.33% 

法務部調查局 

政風室 
122 122 100.00% 

臺灣高等檢察署暨

所屬政風機構 
910 865 95.05%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107 106 9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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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機構名稱 定期申報人數 辦理授權人數 辦理授權人數比例 

暨所屬政風機構 

法務部矯正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119 119 100.00% 

總計 1,287 1,239 96.27% 

參、各主管機關暨所屬機關申報義務人網路申報比例 

本部暨所屬機關 107 年度辦理財產申報之總人數計 1,641 人，以網路

申報財產資料者計 1,489人，平均比例為 90.74%，較 106年度之 64.87%有

顯著提升。 

政風機構名稱 受理申報人數 網路申報人數 網路申報比例 

法務部政風小組 37 31 83.78% 

最高檢察署政風室 6 5 83.33% 

法務部調查局 

政風室 
143 134 93.71% 

臺灣高等檢察署暨

所屬政風機構 
1,065 981 92.11%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126 119 94.44% 

法務部矯正署 

暨所屬政風機構 
264 219 82.95% 

總計 1,641 1,489 9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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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主管機關暨所屬機關政風機構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宣導作為 

    ____分（0-20分）廉政署填寫 

一、法務部 107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利益衝突迴避法講習 

為使本部所屬機關人員熟稔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規定，針對本部申報義務人進行專案宣導說明，分北、中、南

三區辦理「法務部 107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利益衝突迴避法講習」，

介紹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相關事項及財產申報常見問題與操作說明，宣

導人數計 323人，相關成效彙整如下表。 

政風機構名稱 辦理時間 參加人數 辦理場次 
說明會內容 

（80字以內） 

法務部 

政風小組 

107/7 

-107/9 
323 3 

分北、中、南三區辦理「法務部 107

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利益衝

突迴避法講習」，介紹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法相關事項及財產申報常見

問題與操作說明，並加強宣導授權

介接作業之各項便利及快捷性。 

二、各所屬機關自行辦理相關宣導作為 

除上述「107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利益衝突迴避法講習」外，

本部所屬機關亦多次利用主管會報、工作會報等時機，向同仁宣導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內容，共 126 場次，參

與人數計有 1,561人，相關成效彙整如下表。 

政風機構名稱 辦理時間 參加人數 辦理場次 說明會內容（80字以內） 

最高檢察署政

風室 
107/9 9 1 

利用機關各項重要會議宣達財產申

報應申報範圍及注意事項，以及授

權介接作業期間及方式，並加強推

廣政風單位提供相關桌邊服務之資

訊。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部分，則將重點置於修法內容，輔

以案例、函釋說明，加強與會人員

對利益衝突迴避之認識。 

臺灣高等檢察

署暨所屬政風

機構 

107/3 

-107/12 
754 25 

行政執行署暨

所屬政風機構 

107/3 

-107/9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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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署暨所屬

政風機構 

107/1 

-107/12 
798 54 

總計  1,561 126  

伍、辦理陽光法案業務綜合成效說明 

一、機關推動申報義務人財產資料授權查調規劃 

為減輕財產申報人蒐集、整理財產資料之負荷，本部自 104 年起持

續推動公職人員藉由「財產申報查核平臺」向相關機關（構）介接本人

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於特定申報基準日之財產資料，供申報人辦理定

期財產申報時作為參考。為提升本部所屬公職人員網路授權及介接財產

申報意願，107年度具體推動作為如下： 

（一）協助機關同仁團體申辦自然人憑證：鑑於授權作業係以申報義務

人具有自然人憑證為前提，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主動積極詢問機

關申報義務人需求，協助渠等於授權期間取得憑證，俾提升授權

意願。  

（二）製作授權制度懶人包：107 年

度財產申報授權期間自 9 月 5

日至 10 月 5 日止，為有效提

升申報義務人授權意願，本部

除推廣廉政署製作之文宣外，

尚有政風機構自製「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授權制度懶人包」宣

導摺頁，透過精簡內容使申報義務人更易於瞭解授權制度之便利

性及安全性，積極宣導並鼓勵申報人利用授權制度申報財產。 

（三）提供走動式、桌邊服務：本部所屬政風機構於授權期間，每日、

不間斷地親洽各申報義務人辦公處

所提供桌邊服務及諮詢，並與資訊單

位保持密切聯繫，協助申報義務人儘

速排除系統操作面問題。 

（四）爭取機關首長支持，率先辦理授權：

本部所屬彰化地檢署首創於授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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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透過機關臉書發布檢察長於授權首日即完成授權作業之訊息，

希發揮領頭羊之效，鼓勵同仁參與授權，此作法獲廉政署肯定，

進而推廣至中央機關及本部所屬各級檢察機關，以彰顯政風同仁

主動服務申報義務人之精神。 

藉由本部暨所屬各政風機構各項推動作為，使 107 年度定期財產申

報網路授權介接財產資料使用率顯著提升，由 106年度之 59.56%大幅提

升至 96.27%，高於全國平均之 93%，惟距離 100%之目標仍有努力空間。 

法務部暨所屬機關   106年度   107年度 

定期申報人數   1,281   1,287 

授權人數   763   1,239 

授權比例    59.56%    96.27% 

二、提升網路申報比例執行情形 

本部暨所屬機關 107 年度財產申報人數計 1,641 人，其中有 1,489

人透過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進行網路申報，平均比例自 106 年

之 64.87%提升至 90.74%，成效尚稱卓著，惟少數不願以網路申報者，經

研析可能為下列原因： 

（一）部分申報人基於個人資料保護及隱私之考量，故參與意願較低。 

（二）部分授權查調資料不完全或不正確，導致申報人降低財產資料授

權查調之意願。 

（三）系統程式安裝繁複及操作說明冗長，又系統程式更新頻繁，如無

透過政風或資訊人員全程從旁協助，申報人參與財產資料授權查

調服務或網路申報之意願將大為銳減。 

 

為落實電子化政府之政策目標，提升財產申報及查調之作業效率，

關於前述 3 點，本部暨所屬檢察機關政風機構均利用會議場合、網路公

告、紙本通知等多元管道宣傳財產資料授權查調服務之安全性及便捷性，

並積極協助申報人使用申報系統，不僅推動優質廉政服務，亦達到走動

式管理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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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部暨所屬機關政風機構於辦理實質審核作業過程中，針對

本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所提供之財產資料有誤部分，均落實填報「公

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實質審核資料比對結果表」，於 107年度實質審查

106 年度財產申報資料時，發現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所提供財產資料

有誤者計 36筆（其中查調資料缺漏計 19筆、查調資料錯誤計 16筆、其

他錯誤 1筆），相較去年財產申報系統所提供財產資料有誤者達 86筆，

資料正確性已明顯提升，本小組將前述資料彙整陳報廉政署，俾使財產

申報系統查調財產資料臻於正確，提高申報人對於授權機制之信任感。 

法務部暨所屬機關   106年度   107年度 

受理申報人數   1,637   1,641 

網路申報人數   1,062   1,489 

網路申報比例    64.87%    96.27% 

三、推動降低財產申報裁罰案件之規劃 

本部暨所屬機關政風機構採行推動降低財產申報裁罰案件 3 步驟，

茲臚述如下： 

（一）積極協助如期辦理財產申報相關作業 

於公職人員就（到）職、卸（離）職或年度定期申報期間，將

財產申報相關期限、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等內容以書面通知單或發

函之方式提醒各申報人。尤其於定期申報期間，均多次進行通知作

為，包括：利用主管會報加強宣導、將相關資料公告於機關內部網

站供同仁參考等等，同時提醒申報人應善盡查詢、溝通及檢查義務，

以強化同仁對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正確認知。此外，倘遇有公

職人員對於財產申報規定或網路申報操作流程發生疑義，本部暨所

屬政風機構皆即時到場協助並隨時提供電話諮詢服務，期順利輔助

同仁完成申報。 

（二）初步形式審查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 

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收受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後，除開立相關

收據供申報人留存以茲證明外，並就申報表中各項欄位進行形式審

查，另針對財產申報易滋錯誤態樣（如申報基準日期逾交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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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加以檢視，以降低誤繕、漏報、短報或溢報之違誤情況發生。 

（三）大力宣導網路授權介接資料 

鑑於網路授權介接之資料與嗣後受理申報機關查核資料相同，

可大幅降低申報人自行查詢財產資料而有漏報、短報或溢報之情事，

不僅提升財產申報正確性，亦減少事後申報不實說明義務，是協助

申報義務人降低受裁罰機率之一大利器，爰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於

107 年度推動財產申報業務中，將重點置於鼓勵並說服申報義務人

參加授權並同意一次性授權服務，以朝財申零裁罰之政策目標邁

進。 

四、規劃辦理宣導說明會之實際效益 

（一）落實傳達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修正重點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於 107年 12月 13日公布施行，有關

規範對象、身分揭露義務、交易或補助行為等規定，業已大幅修正，

為促使本部暨所屬機關同仁瞭解本次修正重點，乃持續利用各類公

開會議活動、教育課程等時機，輔以廉政署編製之「一分鐘看懂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及修正簡介，將機關同仁納入宣導對象，

或邀請專家學者解說最新法規與案例探討，俾提升同仁觀念認知，

落實暢達新法修正重點。 

（二）協助詳實申報財產，加深民眾對政府廉能施政之信賴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係我國第一部陽光法案，希藉由財產申報

制度，使公職人員財產得以透明化。然而，財產申報作業繁複，相

關法令函釋推陳出新，致使申報義務人對於申報機制易生消極態度，

本部暨所屬各政風機構乃基於保護良善公職人員之理念，主動向申

報義務人提供最新法規資料與諮詢服務，協助渠等瞭解應遵守之法

令規範、常見錯誤態樣、實際裁罰案例並建立正確申報之觀念與態

度，俾提升財產申報制度之實質效益，發揚全民監督精神，進而建

構經得起公眾檢視的廉能政府。 

（三）推廣財產申報授權制度，達成財產申報零裁罰之目標 

為有效提升財產授權比例，本部暨所屬各政風機構積極推廣授

權制度之安全性及便利性，消除申報人對於財產資料不當洩露之疑

慮，以及同意授權後即可在所定期限內下載財產資料，自行檢視無



   
 

8 

法介接之財產資料後完成申報，可大幅降低漏報、短報、溢報或筆

誤之說明義務。另一方面，本部 107年度使用網路授權查調及申報

財產資料之人數明顯增加，亦為宣導說明會明顯且正面之外溢效果，

可導正少數申報人誤解為透過授權申報財產即可免除故意申報不

實之法律責任，保護大多數良善公職人員，達成財產申報零裁罰之

政策目標。 

（四）提升宣導互動性與普及性，深植陽光法案觀念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雖以為特定

職務之公務員為適用對象，惟清廉自持乃係放諸四海皆準之道德要

求，不因未受法令規範而有所區別，本部暨所屬各政風機構除以深

入淺出的方式向申報義務人解說最新法規、函釋與常見錯誤態樣，

亦結合機關會議、教育課程、公開活動等時機，將機關同仁納入宣

導對象，或邀請專家學者深入解析實際案例與立法意旨，或舉辦有

獎徵答，提升同仁參與熱度，或播放生動有趣的宣導短片，提高同

仁瞭解意願，俾強化渠等廉潔觀念及法紀素養，將廉能施政理念內

化於心、外化於行，進而營造優質的公務環境。 

五、預防降低機關利益衝突迴避案件發生之執行情形 

本部所屬機關涵蓋三大體系：檢察、行政執行及矯正，所屬人員特

性較為多元，為避免同仁於執行職務時發生利益衝突或應迴避而未迴避

情事，本部暨所屬機關政風機構主要以三大面向來推行： 

（一）結合機關人事，落實行動政風 

基於「走動式服務」原則，定期走訪各科室，強化政風單位與

機關同仁及外界之聯繫，深入瞭解機關文化、人員異動及同仁生活、

工作狀況，先期掌握有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等情事，俾

機先預警妥處。 

 （二）加強稽核查察，有效防患未然 

對於機關可能涉犯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事件或人員，即

時研擬採取防範作為，提醒同仁免於觸法；對於人事甄審、採購案

件或財物管理等易茲弊端業務，加強稽核查察，以收機先防弊之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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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運用多元宣導管道，深化宣導效果 

本部暨所屬各政風機構依其機關文化、地理環境、員工習性及

業務繁簡現況，各自發揮巧思，透過會議、講習、網站等多元管道

實施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令宣導講習，培養員工高度警覺與觀

念。  

六、未來推動陽光法案規劃 

 （一）推展網路授權查調財產平臺，提升行政效能 

為減輕公職人員蒐集財產資料之負荷，本部及監察院持續推動

公職人員「網路申報平臺授權查調財產資料」相關作業，藉由查調

平臺介接金融機關(構)及政府機關之財產資料，供辦理定期財產網

路申報之參考。例如，本部所屬檢察機關財產申報人員以檢察官居

多數，長期以來多使用傳統紙本方式辦理財產申報作業，針對網路

申報系統及相關授權介接查調財產作業流程較不熟稔，經本部所屬

檢察機關政風機構積極協助申報義務人向戶政事務所團體申辦自

然人憑證，及實地輔助同仁辦理網路授權平臺之財產申報作業後，

授權查調財產資料及使用網路申報財產之比例顯著的提升。 

惟部分申報義務人仍就「財產申報查核平臺」之作業流程表示

複雜繁瑣且有資訊安全疑慮，爰此，為提昇財產申報及查調之作業

效率，未來將多元宣導網路申報之便捷及安全性，同時積極協助同

仁藉由網路平臺辦理相關授權查調財產資料，以提升機關申報人財

產資料授權查調比例，避免公職人員因誤繕(算)導致漏報、短報或

溢報等申報不實情事發生。 

 （二）強化各項陽光法案宣導，深植廉政法紀觀念 

本部暨所屬機關政風機構未來將賡續推動相關陽光法案宣導

作為，針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行政

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等廉政法令落實宣

導，以建立公職人員之廉政法紀認知。此外，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修正草案於 107 年 5 月 2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107 年 6 月

13日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63581號總統令公布，當中就公職人員及

其關係人之適用對象、增訂交易行為限制之例外規定等規範作大幅

度之修正，日後將積極配合辦理相關宣導作為，適時提醒公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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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關係人遇有利益衝突情事應遵守迴避或揭露身分關係義務，以

樹立機關廉能清明形象。 

 （三）整合跨域資源，擴大宣導成效 

統合所屬轄區政風單位人力與資源，預計於 108年 8至 9月間

舉辦陽光法案宣導活動或專案法紀講習，參加對象不以申報義務人

為限，另邀請機關同仁、他機關公務員、與機關往來廠商等人員參

加，透過資源整合與共享，擴大宣導層面，創造共好及雙贏之局面。 

陸、結語 

Louis Brandeis 有言：「 Sunlight is said to be the best of 

disinfectants」，表明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易言之，藏在黑暗處最腐敗

的東西，只有在曝曬陽光底下，一清二楚地公開受眾人檢視，才能防止弊

端之發生。縱觀古今橫瞰中外，人類文明史上官員的腐敗如死灰般復燃、

如沉渣般泛起從未消失殆盡，而自 80年代以來陽光法案經過不斷的完善和

發展，日趨成熟，成為積極反貪腐鬥爭強而有力之武器。本部暨所屬各政

風機構推動陽光法案及辦理專案法紀宣導時，並不以法案規範對象為限，

更盼及於社會大眾，俾積極展現機關防貪反貪決心，加強民眾對政府廉能

施政之信心。 

 



 

  

  

附件 



法務部 107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利益衝突迴避法講習」 
 

 
 

南區場次 

 

日期：107年 9月 4日；人數：91人     

地點：高雄地方檢察署 6樓大禮堂 

授課講座： 監察院調查員邱志華、張鋒

億                                       

 

 



法務部 107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利益衝突迴避法講習」 
 

 
 

中區場次 

 

日期：107年 7月 20日；人數：96人     

地點：臺中監獄行政大樓 3樓禮堂 

授課講座： 監察院專員劉維倫                                       

 



法務部 107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利益衝突迴避法講習」 
 

 
 

北區場次 

 

日期：107年 8月 31日；人數：136人     

地點：法務部 5樓大禮堂 

授課講座：法務部廉政署科長李易臻                                      

 

 



 

 

（臺中高分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5日 

宣傳

文字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網路授權，今年法務部新增「一次性同意授權服務」
/監察院新增「一次概括授權」選項，讓授權人無庸每年辦理授權程序，
9月 5日開始授權當日，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在政風
室人員協助下完成授權，並使用「一次概括授權」功能。 

成果

照片 

 

 



 

 

（桃園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5日 

宣傳

文字 

107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授權開始 檢察長率先辦理授權作業 

107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授權，自 107年 9月 5日起至 107年 10月 5
日止，本署彭坤業檢察長於申報授權首日即完成授權作業，並表示今
年度新增「一次性同意授權服務」功能，授權人不用每年重複申請授
權，可節省寶貴時間，對授權人便利許多。 

成果

照片 

 

 



 

 

（新竹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5日 

宣傳

文字 

財產申報網路授權開跑 檢察長率先首日辦理授權作業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係陽光法案系列中重要之一環，為減輕申報人每
年辦理定期申報作業之負擔並避免疏漏，監察院及法務部近年皆鼓勵
採取網路授權下載財產資料之方式辦理申報。今（5）日係本年度財產
申報網路授權作業之首日，檢察長徐錫祥在政風室主任黃誠鶴、科員
莊世璋之陪同下，率先完成網路授權作業，本署其他之財產申報人亦
陸續上網辦理授權。今年新增加之「一次性同意授權服務」功能更可
免除未來每年皆須辦理授權之負擔；檢察長鼓勵本署財產申報人踴躍
利用是項授權系統，對於政風室積極走訪各科室提供財產申報之客製
化服務並特別予以肯定。 

 

成果

照片 

 

 

 

 

 

 

 



 

 

 

（臺中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5日 

宣傳

文字 

因應法務部廉政署「財產申報零裁罰」，法務部及監察院積極推動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網路授權介接財產資料」服務，今年更新增「一次性
同意授權服務」/監察院新增「一次概括授權」選項，讓授權人無庸每
年辦理授權程序，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長張宏謀於授權作業開跑
之首(5)日，由政風人員從旁協助操作，率先完成網路授權，藉此以鼓
勵本署財產申報義務人能積極採用網路授權，並據此辦理網路申報，
利於減輕申報人辦理定期申報作業之負擔並且避免申報疏漏，符合行
政院長愛護防護保護的要求。 

成果

照片 

 



 

 

（彰化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5日 

宣傳

文字 

財產申報網路授權開跑  檢察長率先首日辦理授權作業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係陽光法案系列中重要之一環，為減輕申報人每
年辦理定期申報作業之負擔並避免疏漏，監察院及法務部近年皆鼓勵
採取網路授權下載財產資料之方式辦理申報。今（5）日係本年度財產
申報網路授權作業之首日，檢察長黃玉垣在政風室主任黃信穎、科員
莊乃慧之陪同下，率先完成網路授權作業，本署其他之財產申報人亦
陸續上網辦理授權。檢察長表示，財產申報之網路授權機制立意甚為
良善，除可大幅減輕紙本申報之作業繁瑣外，今年新增加之「一次性
同意授權服務」功能更可免除未來每年皆須辦理授權之負擔；檢察長
鼓勵本署財產申報人踴躍利用是項授權系統，對於政風室積極走訪各
科室提供財產申報之客製化服務並特別予以肯定。 

成果

照片 

 

 

 

 

 

 

 



 

 

（臺東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5日 

宣傳

文字 

法務部及監察院建置之「財產申報查核平臺」，係透由網路接介方式，
向政府或金融機關（構）直接取得財產申報人財產資料，提供予申報
人申報財產，使申報人申報財產如同網路報稅一樣簡便，本署檢察長
王文德為響應是項政策及鼓勵本署同仁踴躍利用該系統，於今（5）日
授權首日，由政風室主任林忠義陪同之下完成網路授權作業，檢察長
表示網路授權方便安全，可免除需親自撥冗時間查詢財產狀況，更可
減少紙張浪費，達成以網路替代馬路，用 e 化做綠化等目標，本署同
仁在檢察長鼓勵及政風室協助之下也陸續完成授權作業，並對政風室
主動服務精神表示肯定。 

成果

照片 

 

 

 

 

 

 

 



 

 

（士林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5日 

宣傳

文字 

士檢檢察長及襄閱主任檢察官於財產申報授權首日完成授權 

為推廣 107 年度財產申報授權查調財產，士檢政風室於財產申報授權
始日前一周即提供申報人申辦自然人憑證團體服務，並於授權首（5）
日，由士檢檢察長姜貴昌及襄閱主任檢察官邱智宏率先完成財產申報
授權及今年度新功能「一次性同意授權服務」。檢察長表示，授權申報
之優點，包括不用出門就可一指完成財產定期申報，透過授權取得之
財產資料，可自動導引、檢核及加總，減少誤繕及誤算情形，便捷又
輕鬆，定期財產 E 化申報是申報人最佳選擇，對於政風室能積極主動
協助申報人辦理自然人憑證及授權服務特別予以肯定。 

成果

照片 

 

 

 

 

 

 

 

成果

照片 

 



 

 

（苗栗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5日 

宣傳

文字 

檢察長身先士卒完成財申授權  宣示本署百分百授權決心 

107年度公職人員定期財產申報授權期間已經開跑，今（5）日是財產
申報授權的第 1 天，本署為精進廉能作為，本署柯檢察長率先完成授
權作業，藉以帶動苗檢團隊，提升士氣，鼓勵全體申報人參與今年度
授權作業。 
柯檢察長今日特別於百忙之中抽空，以身作則親自實地操作授權作
業，全程並由本署政風室主任與科員從旁協助，發揮政風人員的全方
位服務效能。 
檢察長表示，本署向來最為重視廉潔透明與公平正義，很高興本署同
仁長期以來均能守法守紀，自律自愛，使廉能成為本署核心價值，並
勉勵各申報人按時完成授權作業，以享受財申授權的便利。另感謝政
風室長期以來積極推動廉政作為，於今年度財產申報授權伊始即主動
透過各種管道宣導，相信今年度授權人數必定大幅成長，期待百分之
百授權率。 

成果

照片 

 



 

 

（嘉義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5日 

宣傳

文字 

財產申報網路授權開跑 檢察長於首日率先完成授權作業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係陽光法案系列中重要之一環，為減輕申報人每
年辦理定期申報作業之負擔並避免疏漏，監察院及法務部近年皆鼓勵
採取網路授權下載財產資料之方式辦理申報。今（5）日係本年度財產
申報網路授權作業之首日，檢察長郭珍妮在政風室主任陪同下，率先
完成網路授權作業。檢察長表示，財產申報之網路授權機制立意甚為
良善，除可大幅減輕紙本申報之作業繁瑣外，今年新增加之「一次性
同意授權服務」功能更可免除未來每年皆須辦理授權之負擔，鼓勵本
署財產申報人踴躍利用是項授權系統，在操作上如有任何疑義政風室
很樂意提供協助。 

成果

照片 

 

 

 

 

 

 

 



 

 

（新北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6日 

宣傳

文字 

檢察長朱兆民在 107 年 8 月 23 日新北地檢署廉政會報會議上鼓勵同
仁，多多利用網路授權，可減少作業時間，增加網路申報效率，且今
年首度開放「一次性同意授權服務」，更可免去每年授權的作業，即可
直接下載介接財產資料，環保又便利。檢察長已於 9 月 6 日上午 9 時
30分完成授權。 

成果

照片 

 



 

 

 

（屏東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6日 

宣傳

文字 

屏東地檢署政風室走動式協助財產申報網路授權服務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素為陽光法案重要要項之一，為協助申報人辦理財
產申報事宜，監察院及法務部大力推行網路授權查調介接財產資料之
方式辦理財產申報。屏東地檢署政風室於林錦村檢察長指示協助機關
同仁辦理網路授權服務，以減輕申報人繁雜申報手續之負擔，並避免
申報疏漏，機關同仁均陸續上網辦理授權。檢察長表示，公務人員應
誠實申報財產，而財產申報網路授權機制有助於同仁落實財產申報，
政風室藉由主動關懷同仁，並提供走動式申報服務協助同仁辦理財產
申報事宜予以肯定。 
屏檢檢察長林錦村業於今（6）日上午 9 時 30 分前線上完成與其配偶
一次性同意授權作業暨署內 4 位財申申報義務同仁業已完成財申網路
授權。 

成果

照片 

 



 

 

（澎湖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5日 

成果

照片 

 

 

 

 

 

 

 

（宜蘭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5日 

成果

照片 

 



 

 

（雲林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6日 

成果

照片 

 

（花蓮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6日 

 

 



 

 

（橋頭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6日 

宣傳

文字 

檢察長率先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網路授權作業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係陽光法案系列中重要之一環，為減輕申報人每
年辦理定期申報作業之負擔，並避免疏漏，監察院及法務部近年皆鼓
勵採取網路授權下載財產資料之方式辦理申報，今（6）日檢察長張文
政在政風室人員之陪同下，率先完成網路授權作業，本署其他之財產
申報人亦陸續上網辦理授權，檢察長表示，財產申報之網路授權作業
機制立意甚佳，可增進減少用紙之環保性及繁瑣外，今年新增加之一
次性同意授權服務功能，更可免除未來每年皆須辦理授權之負擔，鼓
勵本署各財產申報人踴躍利用是項授權系統，也對於政風室人員行動
式的客製化服務特別給予肯定。 

成果

照片 

 



 

 

（高雄地檢署政風室）協助機關首長辦理網路授權作業成果 

時間 107年 9月 6日 

宣傳

文字 

「公職人員財產網路申報系統」，自 103年推動「公職人員授權介接財
產資料」服務以來，即秉持以提供「安全」、「便利」、「正確」的網路
申報管道為目標。今（107）年起並提供「一次性同意授權服務」功能，
免除每年皆須辦理授權之作業。周檢察長章欽為鼓勵本署財產申報義
務人多加利用「網路申報 」與「介接授權」，以減輕「紙本作業」及
「財產查詢」之不便與繁瑣，爰率先辦妥「介接授權」作業。並指示
由政風室人員提供「客製化」之財產申報作業相關服務。有關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作業之相關事宜，可隨時電洽政風室（分機 3868或 3866），
提供優質迅速之服務。 

成果

照片 

 

 


